
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，. 
J卜 青 击 hi-is 	巨刀午 
相 尔 Ill 烟 以 月 

京发改〔2019D 877 号 

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

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 

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文件的通知 

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知识产权局． 

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

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9J 91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根

据本市情况规定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

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安排，确保国家降费政策按时落实到 

位。 

各单位要按规定组织各收费单位在本单位网站和服务收 

费场所的明显位置公示收费项目、计费单位、收费标准、收费对

象、收费依据（批准机关及文号）、收费单位主管部门的监督电

话和价格监督举报电话 12358 等，接受价格、财政、市场监管、 

审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。 

各单位要建立健全内部收费管理制度，做好相关收费政

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分析。 

特此通知。 

北京 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，财政部。市政府办公厅，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

税务局，市审计局。各区发展改革委，各区财政局。 

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	 2019 年 6 月 25 日印发 



发改价格〔2019] 914 号 

财 

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

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移民局、知识产权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 

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: 

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，切实减轻社会负担，促进买体经济 

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。现将有关事 

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，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、出入境 

证照类收费、商标注册收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（见附

件）。 

1 



对 2019 年 7 月 1 日前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， 

补缴时应按原标准征收。 

吝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，对降低的

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。 

附件：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	 2019 年 5 月 28 日印发 



附件 

   

    

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

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

（223-23 5MHz 频段无线数据传输系统收费标准。 

降低 22 3-23 5MHz 频段电力等行业采用载波聚合的基站频率

占用费标准，由按每频点（ 25kHz ）每基站征收改为按每 MIETz 

每基站征收，即由现行 800 元／频点／基站调整为 1000 元／MRzI基

站。 

原窄带无线数据传输系统（每频点信道带宽 25kHz）的收费

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，即 800 元／频点／基站。 

（5905-5925MHz 频段车联网直连通信系统收费标准。 

L 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范围使用的，按照 15 万元／MHz! 

年收取；在市（地、州）范围使用的，按照 1.5 万元／MHz/年。 

使用范围在 10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及以上的，按照 150 万

元／MHz!年收取；使用范围在 10 个市（地、州）及以上的，按照 

15 万元／MHz!年收取。 

2 为鼓励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，对 5905-5925MHz 频段车联

网直连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“头三年免收”的优惠政策， 



即自频率使用许可证发放之日起，第一至第三年（按财务年度计

算，下同）免收无线电频率占用费，第四年及以后按照国家规定 

的收费标准收取频率占用费。 

（三）卫星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。 

1 调整网络化运营的对地静止轨道 Ku 频段 

(12.2.12.75GHz/14-14.5GHZ）高通量卫星系统业务频率的频率

占用费收费方式。根据其技术和运营特点，由原按照空间电台 

500 元／MHz/年（发射）、地球站 250 元／MHz/年（发射）分别向

卫星运营商和网内终端用户收取，改为根据卫星系统业务频率实

际占用带宽，只向卫星运营商按照 50。元／MHz!年标准收取，此

频段内不再对网内终端用户收取频率占用费。 

2 免收卫星业余业务频率占用费。 

（四）其他收费项目，按现行标准执行。 

二、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部门 

（因私普通护照收费标准，由 160 元／本降为 120 元／本。 

（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费标准，由 80 元／张降为 60 元／张。 

（其他收费项目，按现行标准执行。 

三、知识产权部门 

（一）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收费标准，由 1000 元降为 500 

元。 

（二）变更费收费标准，由 250 元降为 150 元。 



（三）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免收变 

更费，其他收费项目，包括受理商标注册费、补发商标注册证费、 

受理转让注册商标费、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、受理续展注册达延

费、受理商标评审费、出据商标证明费、受理集体商标注册费、 

受理证明商标注册费、商标异议费、撤销商标费、商标使用许可

合同备案费，按现行标准的 90％收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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